
臺北巿立明倫高級中學 1 1 2 學年度第 1 學期班級幹部訓練實施辦法 

一、 目的：加強班級幹部領導能力及服務精神，以利班務推展，進而落實生活教育。 

二、 日期：詳表列日期及時間，各幹部應仔細對照並準時參加。 

三、 參加對象：活動分配表內之班級幹部。 

四、 活動內容： 

（一）幹部榮耀與責任、（二）幹部職責與工作細目、（三）與各相關處室之互動、連絡
方式、（四）幹部考核方式、（五）幹部須知及注意事項、（六）提問及交流等。 

五、 各幹部訓練時間： 

幹 部 名 稱 主  講  人 活 動 地 點 參加年級 時間 

班    長 
學務主任 

訓育組長 

校史室及 

校史室外空地 

高一、二 9/1(五)15：10-16：00 

高三 9/1 (五)15：00-15：10 

副 班 長 

生輔組長 國際會議廳 
全年級 9/1 五)15：10-16：00 

風紀股長 全年級 9/1(五)15：10-16：00 

學藝股長 教學組長 四樓自習教室 全年級 9/1(五)15：10-16：00 

衛生股長 

副衛生股長 
衛生組長 

負責內掃幹部 

總務處旁穿堂 
全年級 9/1(五)15：10-16：00 

負責外掃幹部 

總務處旁穿堂 
全年級 8/31(四)12：30-13：00 

康樂股長 體育組長 司令臺 全年級 9/1(五)15：10-16：00 

總務股長 總務主任 科技教室 
高一、二 9/1(五)15：10-16：00 

高三 9/1(五)15：10-16：00 

輔導股長 輔導老師 生涯資訊室 
高一、二 9/1(五)15：10-16：00 

高三 9/1(五)15：10-16：00 

設備股長 設備組長 群組教室 全年級 9/1(五)15：10-16：00 

圖書股長 
資訊媒體組長 

行政教師 

綜合大樓 3樓 

圖書館 
高一、二、三 9/1(五)15：10-16：00 

六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 分組訓練之內容請各組主講人自行擬定，如有需要請指定一名幹部進行記錄，請各行
政單位於活動結束後，當天就將「簽到表」及相關資料等送交學務處留存，以利確認
學生出席情形及辦理公假登記等。 

(二) 凡參加受訓之各班幹部務請準時出席，並攜帶紙、筆及手機等。 

(三) 擔任幹部無故缺席集訓或學期中推動所屬業務不盡責者，將依本校
學生獎懲規定登記處理。 

七、 工作分配： 

(一) 學務處擬定實施辦法並主導活動實施。 

(二) 各行政單位協助集訓場地及設備之提供等。 

(三) 各處室提供各幹部集訓之講師及資料等。 

八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